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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wzl/201906/20190602876548.shtml） 

 

附錄 

 

国家邮政局 商务部关于规范快递与电子商务数据互联共享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局、商务主管部门，各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 

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互联互通和有序共享，是促进电子商务与快递协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建立完善电子商

务与快递数据互联共享规则，促进电子商务经营者、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数据管理和自身治理

能力的全面升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快递暂

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保障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正常传输 

（一）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寄递数据 

电子商务当事人约定采用快递方式交付商品的，支持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约定的信息传

输方式及时将必要的寄递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寄件人和收件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内件等

数据）提供给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通过限制数据互联共享，阻碍电

子商务当事人自由选择快递服务。鼓励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快递信息服务的平台企业履行与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同等的数据互联共享义务。 

（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提供快件数据 

支持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提供电子商务寄递服务时，通过约定的信息传输方式及时将必

要的快件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节点和轨迹数据）提供给电子商

务经营者。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通过限制数据互联共享，阻碍电子商务经营者获取为消费

者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快件数据。 

二、加强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管控 

（三）依法采集共享用户数据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使用快递服务的用户应当严格遵守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相关规定，按照

规范要求如实填写必要的用户信息。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集、共享用户信

息时，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得用于与其提供寄递服务无关的用途。 

（四）妥善存储使用用户数据 

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妥善存储用户数据。开展数据挖掘时，应当

采用加密、脱敏等方式保护用户数据安全。利用用户大数据进行增值应用的，应当经过用户同

意，并不得将具有个人隐私特征的数据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涉及数据跨境流动的，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加强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互联共享管理 

（五）建立完善的数据互联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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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用户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之间依据相

关标准开展数据互联共享，共同提升配送效率。支持电子商务经营者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加

强系统互联和业务联动，推动作业流程、数据交换有效衔接。 

四、建立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中断通知报告制度 

（六）建立数据中断风险评估制度 

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建立数据中断风险评估制度，实现数据互联

自动检查、全程监控。电子商务经营者、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恶意中断数据传输。 

（七）完善提前通知和事先报告制度 

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因约定期满等正当理由中断数据传输的，应当提

前通知对方。通知后，双方应当就数据传输进行充分协商，对后续事项做出妥善安排。双方不

能协商一致且可能对用户和消费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应事先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商务主管部门

和邮政管理部门。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向用户、平台内

经营者等主体公示。 

五、提高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八）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完善自身数据管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采

取技术手段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数据安全，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完善

安全防护体系。双方要高度重视数据传输中的安全隐患和不规范问题，增强电子商务与快递数

据传输的安全技术保障能力，严格系统安全管理，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九）加强数据安全应急管理 

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要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有效应对网络安

全事件，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事件时，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应当立即依法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六、加强电子商务与快递数据政府监管 

（十）完善相关标准 

商务主管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推动制定电子商务和快递数据采集、传输、使用、共享、

安全风险防范等相关标准，提高电子商务和快递数据互联共享效率，保障数据安全。 

（十一）依法加强监管 

商务主管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优化电子商务与快递业监管，客观评

估数据互联共享状况，加强行业监测分析，提高政府科学决策和风险预判能力，加强对市场主

体的事中事后监管。 

（十二）协调化解纠纷 

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就数据互联共享发生纠纷，并可能引发市场风险

的，商务主管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可采取约谈等方式，协调处理相关纠纷，并视情况将相关处

理情况向社会公示。 

 

国家邮政局 商务部 

2019 年 6 月 12 日 


